附件1
洪梅镇2026年秋季小学新生招生计划

	学　校
	小学招生计划   （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招生服务区

	洪梅中心小学
	45
	梅溪村、洪梅村3—10组、梅新社区1－3组

	仁溪小学
	25
	仁科村

	仁宅小学
	45
	六都村、洪溪村、山溪村

	新联小学
	45
	新联村、洪梅村11—13组

	新林小学
	20
	新林村

	三梅小学
	20
	三梅村、梅新社区4组

	霞峰小学
	20
	霞峰村

	合计
	220
	









附件2

南安市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样式）
 
家长（监护人）：
你家义务教育对象       已到入学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规定，请你们于今年 月 日至 月 日送该孩子到     小学注册入学。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到学校报名注册的适龄儿童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以后需要回原籍就学的适龄儿童应在学校有剩余学位的前提下方可接收，如果学校没有剩余学位，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到周边学校就读。
特此通知
  
　　　　　　               
（社区、村居）





附件3
南安市洪梅镇小学“就近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生户籍所在地
	区（县、市）   　  镇（街道）     村（ 社区）

	学生身份证号码
	

	家庭详细地址
	

	申请就读学校
	

	家
长
	称 谓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申请理由
	

                                      家长（签名）

	原
户
籍
小
学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就近
入学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心小学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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